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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anglong China Property Group Limited
港龍中國地產集團有限公司

以港元派付股息

茲提述港龍中國地產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
十九日和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日的公告。除另有指明外，本公告所用詞
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人民幣 0.18元的末期股息
將以港幣向股東派付，並按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日（星期四）至二零二一
年五月二十六日（星期三）期間的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港幣平
均匯率中間價計算，為人民幣1元兌1.21港元。因此，以港幣派付的末期
股息金額為每股0.21港元（下調至最接近的二個小數位）。

派付末期股息的股息單將約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五日（星期四）以平郵
寄發予股東。

承董事會命
港龍中國地產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呂明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呂明先生（主席）、呂進亮先生及呂
志聰先生。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呂永茂先生及呂永南先生。本公司的
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溫浩然先生、郭少牧先生及鄧露娜女士。


